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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[2022]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 

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全面实行 

信用承诺制的通知 

 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乡镇（区）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38 号）和《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

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0〕42 号），进一步降低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制

度性交易成本，减轻供应商负担，持续优化我县政府采购营

商环境，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，现

就在政府采购活动中,供应商资格部分内容全面实行信用承

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推进步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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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 2022 年 1 月 4 日起，我县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

需在采购文件中作出相应规定，对供应商资格实行信用承诺

制，不再前期审核供应商相关证明材料。

二、信用承诺适用对象

参加我县政府采购货物、工程或服务活动的供应商。

三、信用承诺内容

供应商作出自身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、

按约定提交相关材料的承诺，以及违背承诺自愿承担相关责

任的约定，包括：

1.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.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3.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5.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

大违法记录；

6.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信用承诺形式

政府采购供应商应当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或政府采购

代理机构作出信用承诺(格式见附件)。

五、信用承诺应用

（一）在政府采购活动中，供应商只需在资格审查环节

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书面承诺书，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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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： 

1.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（默认开标前 18

个月内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）；  

2.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（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连

续 6个月纳税证明）；  

3.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（默认开标前 12

个月内连续 6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证明）；  

4.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

力的证明材料(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)；  

5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

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；  

6.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

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可在采购文件的资格要求中就

具体时限和具体资质等作出具体规定，以便供应商自主核对

进行承诺。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中资格审查中明

确“供应商在投标（响应）时，可对照资格要求进行自主核

对，确定符合资格要求的，可按照规定提供相关承诺函（详

见附件），无需再提交上述证明材料” 。 

（三）供应商在中标（成交）后，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

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、代理机构核验，经核验无误

后，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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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在发布中标结果公告时，资格证明材

料需同其他要求发布的文件一起发布。 

六、不适用信用承诺的情形  

（一）供应商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  

（二）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

内； 

（三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适用信用承诺的情形。  

（四）采购文件未约定适用信用承诺的。 

七、违反信用承诺的法律责任  

供应商对信用承诺内容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

如作出虚假信用承诺，视同为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

交”的违法行为。经调查核实后，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

十七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

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

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

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  

附件：新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2年 1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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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新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

  

致 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 ：  

单位名称（自然人姓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维护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，树立诚

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，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作出以

下承诺： 

一、我单位（本人）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

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

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我单

位（本人）郑重承诺，我单位（本人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、本承诺书的条

件： 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 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 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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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

重大违法记录；  

（六）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

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 

（七）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

期内；  

（八）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；  

（九）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二、我单位（本人）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如有

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

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，并视同为“提供

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、

七十九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

罚款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

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

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

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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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（印章）：   

法定代表人、负责人、本人、或授权代表(签字或印章)：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 

注：1.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

标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  

2.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代表

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

